
理赔须知 

尊敬的客户： 

您好！感谢您对众安保险的信任与支持；若您需要向我公司进行索赔，为保证您的您

的理赔申请能及时有效地处理，特提醒您注意以下事项： 

保险事故发生后，请及时通知我公司，并将所有相关的单据和证明文件等保存完整，

尽快提交，否则可能会承担因通知延迟产生的相应不利后果； 

请在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医院就诊，并建议您在治疗期间提醒主管医生使用当地社会

医疗保险规定目录范围内的检查治疗项目或药品，因非社保范围的药品费用和治疗项目医

疗费用，保单约定不予赔付； 

被保险人治疗结束或事故处理完毕，请您完整填写索赔申请书并签名，与保险索赔所

需资料一并就近提交到我公司网点； 

关于保险索赔的任何疑问，请随时咨询我公司服务电话 400-999-9595，我公司将为

您提供详细解答； 

您可以登录众安保险（ www.zhongan.com） 查阅保单情况、进行保险报案、查询赔

案进展等； 

附：保险索赔应备材料 

索赔材料 

申请项目 

医疗费用 住院津贴 

重大疾病 身故 伤残 生育费用/津贴 意

外 

疾

病 

意

外 

疾

病 

理赔申请书 √ √ √ √ √ √ √ √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注 1

 √ √ √ √ √ √ √ √ 

医疗费用收据原件 √ √           √ 

病情诊断书       √ √       

病历
*注 2

 √ √ √ √ √ √ √ √ 

医疗费用明细清单/处

方 
√ √ √ √         

病理、血液、影像检查

报告 
        √   √   

死亡证明书
*注 3

           √     

户口注销证明           √     

丧葬火化证明           √     

意外事故证明
*注 4

 √   √     √ √   

残疾鉴定报告
*注 5

             √   

受益人身份证明
*注 6

           √
注 7

     



子女出生证明               √ 

结婚证及准生证               √ 

孕检服务手册               √ 

被保险人职业证明
*注 8

 若保单约定保险责任与职业类别相关的，需提供此单证 

注：  

1. 包括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 

2. 含首次就诊记录及与发票日期对应的所有门诊病历、住院病历的入院记录及出院小结；

未住院的仅需提供门诊病历。申请住院津贴超 30天 的需提供医嘱单和护理记录；申请手

术津贴、重大疾病、身故、伤残项目需提供手术记录。 

3. 死亡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非医院内死亡的，需要提供法医尸检报告；宣告死亡

的需要提供法院宣告死亡书）、户口注销证明、殡 葬证明，上述证明材料需验证原件，收

取复印件； 

4. 意外事故证明包括：因公受到伤害的需提供单位证明；因交通事故伤害的，需提供交通

事故认定书；如被保人驾驶机动车出险的需提供驾 驶证、行驶证；因民事、刑事损害导致

受伤的提供公安机关证明、法院判决书等；旅行等意外伤害由旅游地风景管理部门、旅行

社或公安机 关等提供事故证明；申请前已经涉及法律诉讼的死亡案件，应提交法院判决

书；境外发生事故的需要提供当地处理机关或医疗机构的相关证 明，导致死亡的另需提供

当地我国使、领馆证明文件； 

5. 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或医疗执业机构出具的正式鉴定文书； 

6.受益人身份证明和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关系证明，如户籍证明、结婚证明、公安部门出具

的关系证明等；如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的，需提 供当地派出所或居（村）委会出具的

相关证明； 

7. 为保证保险金受领的安全性，请尽量转账至受益人银行账户；存在多个受益人，委托其

中一个受益人或委托他人代领时，请提供授权委托 书，必要时还须对委托进行公证； 

8. 保险条款中对职业类别有明确约定的，应该提供被保险人职业证明（单位证明或工作证

或执业证明或工资表）。 

 


